
38 IV   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3 檢討婦女關注的課題

倡議改變，落實措施

婦女事務委員會是專責促進本港婦女福祉和權益的中央機制，致力就關乎婦女的政

策和措施向政府提出建議。委員會在過去三年檢討了多項重要的政策和措施，促請

政府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諮詢婦女團體的意見、考慮婦女的特別需要，以及蒐集和

使用按性別編整的數據。我們特別就新措施可能涉及的政策問題向政府提出意見，

並針對婦女關注的問題向有關當局提交多項建議。

委員會曾檢討的課題包括婦女參與諮詢及法定組織；有關婚內強姦、纏繞行為、贍

養費機制及反吸煙的法例；醫護改革；市區重建策略；體育發展政策；人口政策及

性別定型觀念等等。委員會對於婦女政策、法例和事務的立場，以及已提交有關當

局的建議如下：

諮詢與立法，婦女有權亦有責

誰來支持我？

「黃太和張太都異口同聲推選我作代表，但丈夫卻說我是女流之輩，不適合參與社會

事務，免得別人閒言閒語。」

委員會認為讓婦女參與社會事務是增強婦女能力的重要一環。為確保婦女的聲音在

政策制訂和決策過程的各個層面和階段得到充分反映，委員會認為必須鼓勵有才幹

和願意投身公職的婦女加入政府諮詢和法定組織。我們注意到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

的婦女成員比例長期處於較低水平，故分別於 2001年 3月和 2003年 4月及 11月

就這個課題與民政事務局商討。

排除障礙

盡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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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促請政府提供更多機會，讓婦女參與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並建議推出一些

正面的行動或措施，促使更多婦女參與公共事務。若發現某些諮詢及法定組織的

婦女參與比率偏低，政府應促使有關方面採取措施，以提升婦女的參與比率。我

們就此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為獲委任參與諮詢及法定組織的人士提供培訓；採

取積極措施，物色有興趣加入這些組織的婦女；定下在指定時間內必須達到的婦

女參與比率；提高政府內部對此問題的關注程度；充分使用中央名冊資料索引的

資料，並提供更多機會給從未參與過有關工作的婦女；鼓勵私人機構提名員工加

入諮詢及法定組織；以及研究出任有關工作所需的關鍵才能，以便委任合適的人

選擔任不同的工作。

我們亦建議透過增加某些委員會的成員數目，以提高地區婦女參與社會事務的機

會，而民政事務處的人員則應主動接觸非傳統社區組織和本地婦女團體，以便物色

適當的人選。此外，委員建議為經濟並不充裕的人士提供交通津貼，以支持他們參

與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工作。

政府接受委員會有關促使更多婦女加入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建議。政府原則上同意在

委任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時考慮兩性的比例，並且認同決策局及部門應主動物色合

適的婦女人選。政府已訂定初步的工作目標，致力使每個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女性成

員比例不少於25%，並呼籲三百多個婦女團體、服務機構、商會和專業團體邀請其

女性成員表達參與有關工作的意願。政府亦已知會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十八個民政

事務處須委任更多婦女參與分區委員會的工作。為了配合政府的工作，我們已致函

上述團體，促請他們積極回應政府的邀請，填妥有關履歷表，然後把表格寄交民政

事務局。行政長官在2004年1月的施政報告中亦承諾會致力提高婦女參與政府諮詢

及法定組織的工作。



40 IV   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暴力與威脅，法律所難容

暴力的陰影

「這一年來他的性情大變，不但常發脾氣，而且有時對我非常粗暴，不但傷害我的身

體，更令我的自尊嚴重受創︙︙」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 1999年聽取本港提交第一次報告的會議上，對婚

內強姦在香港不構成刑事罪行表示關注。委員會得悉這個問題後，於2002年5月就

此事與律政司進行討論。

委員會認為婚內強姦亦屬強姦，實為違法行為，故應修訂法例，予以清楚訂明。

我們指出應加強公眾教育，讓社會大眾（特別是婦女）清楚瞭解她們在法律上的

權利。當局隨後於2002年7月修訂《刑事罪行條例》，清楚列明婚內強姦屬刑事

罪行。

敢怒不敢言

「他們挑釁性的行為和色情的竊笑，令我感到萬分尷尬。為何我總是被欺負的對象？」

除婚內強姦外，委員會亦留意到法律改革委員會纏繞行為研究報告書的內容。我們

關注現時的民事及刑事法律不足以對付纏繞行為，而大部份纏繞行為的受害者都是

女性。委員會致力增強婦女能力和保障婦女人身安全，故於2001年3月與政府討論

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書的建議。

委員會認為纏繞行為是嚴重問題，而受害者應該受到保護，避免對受害人造成痛

苦、遭到身體傷害或心理困擾。把纏繞行為刑事化不但可為受害者提供及時的保

護，並可防止這些擾亂社會的行為演變為暴力，從而減低受害者可能受到的傷害。

鑑於纏繞行為的嚴重性及對受害者造成的長期心理（或有時是生理的）影響，我們

認為有關當局應盡早制訂針對纏繞行為的法例。

為了進一步保障婦女免受騷擾及傷害，我們建議政府盡快就性罪行進行更全面的檢

討，同時指出為犯罪者提供治療、訓練及輔導十分重要，並可補法例的不足。當局應

採取多元的方法處理暴力案件，特別是受害者為家屬的案件。我們建議政府在草擬關

於纏繞行為的法例和檢討其他有關婦女暴力行為的法例時，考慮把強制性輔導定為刑

罰之一。此外，有關方面亦應對犯罪者進行心理評估，並制訂合適的治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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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離婚財產分配訴訟程序，改善贍養費機制

雙重打擊

「婚姻破裂對我的生命已帶來沉重的打擊，想不到漫長的訴訟更令我的身心飽受煎熬。」

在現時離婚訴訟的附屬濟助程序中，許多婦女須要負擔一定的費用和忍受長期的折

騰。有鑑於此，我們於2003年4月與司法機構進行討論，並對有關的改革建議表示

支持。司法機構建議推行改革法律程序的試驗計劃，使有關程序更清晰省時、減低

所需費用和雙方的對抗性，以及有利雙方和解。委員會相信試驗計劃採用的個案處

理方式可縮短等候時間；提高效率和減低現有程序的對抗性質。

我們向政府提出可以制訂更明確的條例或指引，以處理離婚可能導致的財務糾紛。

我們建議若法律清楚訂明離婚申請人對其配偶財產的擁有權，有助避免法律訴訟，

並可確保能盡快完成整個程序。然而，政府表示制訂更明確的財產分配條例存在困

難，因為究竟應把哪些財產列入分配範疇這個問題經常引起爭議；婚前雙方達成的

協議更令財產分配的問題顯得複雜。此外，法庭有責任保護兒童的利益，同時兼顧

所有因素。

除離婚所牽涉的法律訴訟程序外，我們注意到離婚人士在追討贍養費方面遇到困

難。委員會對此甚表關注，並認為分居或離婚婦女申請贍養費的權利應該受到保

障。我們曾就現時追討贍養費的機制與民政事務局進行討論，並就此於2002年2月

出席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委員會注意到現時有超過70%的分居或離婚婦女並無申請贍養費，或沒有打算提出

有關申請。除了無法追討贍養費的婦女外，我們也很關心這群婦女的利益，並已促

請政府正視這個問題，考慮推行全面的改善措施。我們已要求政府檢討現時的機制

和措施，以確保申請和追討贍養費的機制行之有效，申請程序簡易省時，而費用亦

為申請人所能負擔。

委員會認為對那些無法追討贍養費的婦女來說，除了不能獲得她們應有的權益外，

還要面對經濟和精神壓力，令她們不能全面投入生活和社會活動，因此希望政府能

推出措施，加以改善。雖然政府已推行或建議多項改善措施，例如放寬法院發出扣

押入息令的限制；精簡現時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下稱「綜援」）和法律援助的程

序，以縮短申請時間；為有需要的離婚人士提供輔導及精神支援。不過，有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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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尚有不足之處，例如對於自僱或主要收入來自海外的贍養費支付人來說，扣押

入息令可能並非迫使他們支付贍養費的有效方法。因此，我們建議政府研究方法，

改善上述情況。

此外，為了檢討建議措施的成效和考慮在將來是否有需要推出其他改善方案，我們

建議政府蒐集更多詳盡的數據和資料，例如大部份離婚人士並無申請贍養費的原

因；實施改革措施後申領綜援的離婚單親家庭數字；申請扣押入息令，以及申請獲

批的數字等。

委員會認為公眾教育對解決贍養費問題十分重要。我們應讓公眾人士明白，離異後

仍有責任照顧前妻／前夫及子女。這涉及基本概念的改變，委員會希望當局可加強

這方面的工作，以期長遠解決有關問題。

我們十分重視成立贍養費管理局的建議，並對此持開放的態度。委員會明白領取和

追討贍養費牽涉多個問題，包括法律及個人責任等問題，因此委員會認為成立贍養

費管理局是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法之一。由於政府正推行多項改善措施，我們要求當

局檢討這些措施和評估其成效。若成效未如理想，委員會將促請政府認真考慮是否

有需要成立贍養費管理局。我們將密切跟進，直至當局能針對問題推出成效顯著的

措施。

支持醫護改革，照顧婦女需要，加強反吸煙措施

更年期的媽媽

「家姐，這幾個月來媽媽心煩氣燥，有時無故大吵大鬧，有時在房裡哭泣，這就是所

謂更年期嗎？」

健康需要，男女有別；婦女要有健康的體魄，才能照顧家人，因此我們對婦女健康

應給予更大的支持。委員會於2001年5月與前宪生福利局商討題為「你我齊參與，

健康伴我行」的醫護改革諮詢文件，並於2001年9月討論由宪生署執行的控煙政策

及工作。

我們相信採用以社區為本的服務模式有利婦女維持健康的生活，強調在社區層面加

強預防性婦女健康服務的重要性，並支持加強本港的基層醫護服務及預防性醫護制

度。委員會明白婦女一般都是家庭的照顧者，故建議政府多加注意，為婦女提供充

足的支援。我們亦建議政府在推行醫護改革時特別考慮婦女的觀點和需要（例如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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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壽命較長；可能面對性和生育等問題），研究設立「頤康保障戶口」的可行性，

以及考慮家務料理者和婦女在分居或離婚後的權益。此外，我們建議當局在設計與

健康有關的宣傳及公眾教育活動時要顧及性別的因素。

吸煙的女人

「現代女性敢作敢為，吸煙才夠酷？」

在婦女吸煙問題上，委員對婦女吸煙人數持續增長（尤以年輕女性為甚），以及煙

草商以女性作為產品推廣的對象表示關注。委員會認為吸煙影響婦女健康，故促請

政府加強反吸煙的工作，並提供更多設施協助吸煙人士戒煙，例如找出女性吸煙人

數上升的原因，以及向吸煙人士傳達更多更切身的訊息。

我們贊成修訂法例，禁止在室內的公眾場所吸煙，以保障非吸煙人士（大部份是婦

女和兒童）免受二手煙的影響。此外，我們促請政府深入研究擬議修訂的執行機

制，並與委員會合作舉辦教育及宣傳活動，勸諭公眾（特別是女性）不要吸煙。

按性別編整的統計數據

隱形的家庭主婦

「我常常告訴別人我沒有工作，事實上，我的職業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時付出的。」

在統計署所編製的報告中，性別資料是一項重要的元素。按性別編整的數據有助反

映香港婦女的社會及經濟地位，故統計署目前正透過多個不同途徑（例如大機構和

大公司，以及其他政府部門進行的統計調查）搜集有關的數據。委員會曾多次與統

計署會面，並提出不少建議，以改善「性別統計數字報告」和「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主要統計數字」（2002年及2003年版）內容；委員會又建議在蒐集和整理按性別編

整的數據時（例如在 2006年進行中期人口統計時），要顧及性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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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重建與婦女需要

難為了家嫂

「從筲箕灣搬遷到將軍澳，要適應新的環境確實不易。我多麼希望能夠盡快在區內找

到一份新工作，但現在最迫切的，還是為患了柏金遜症的奶奶尋找合適的長者服務。」

為了促使女性全面參與社區事務，我們認為政府早在進行全港／城市規劃和研究重

建計劃之初，便應考慮婦女的獨特需要。因此，我們於2002年2月就「香港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諮詢文件提出意見，並於2001年11月與當局商討巿區重建策略

時，向政府反映了婦女關注的問題。

在全港的規劃方面，我們建議整體的策略性規劃方向應以人為本，並於過程中考慮

婦女對支援設施的需要（包括預計單親家庭和年長婦女對家庭、幼兒和健康服務設

施的需求將會增加）。為了配合婦女的需要和瞭解她們面對的問題，委員會建議有

關當局諮詢婦女組織的意見，並蒐集和分析按性別編整的數據。

委員會指出在新巿鎮人口大幅上升之前，便應提供必需的支援服務和設施，讓婦女

能盡快安頓下來。我們建議政府推行計劃，鼓勵商界於鄰近新巿鎮的地區建立商業

區，方便雙職婦女兼顧家庭和工作。我們亦建議政府考慮以下事宜：增加康樂設

施；加強協調新舊社區的發展；資訊科技對規劃的影響；與內地有關當局就規劃事

宜作出協調，並於兩地邊界發展房屋及支援設施，讓須要跨境工作的人可以有更多

時間與家人共聚天倫。

在巿區重建方面，約20%受影響住戶的戶主是女性，當中超過30%更是年逾六十

歲的女性長者，大約15%是單親家長。有見及此，我們要求市區重建局制訂紓緩措

施，以照顧婦女（特別是弱勢婦女）的需要，並建議該局考慮給予體恤安置和加快

補償程序。在發放補償金方面，我們建議市區重建局考慮個別住戶的情況，補償金

不一定只發放給男性住戶，配偶雙方的需要均應列入考慮範圍。

此外，我們指出當局應仔細研究居民的就業需要，並加強就業輔導或支援。另一方

面，由於婦女通常肩負照顧家庭成員的主要責任，在遷徒至別區後往往需要幼兒服

務等社區支援，才能出外尋找有薪工作；至於新來港的婦女，她們可能須要重新建

立社區網絡。因此，我們促請政府協助受影響的居民重新安置居所和適應新環境。

我們又建議政府搜集與巿區重建有關的按性別編整數據，並從婦女的角度評估重建

計劃對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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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運動興趣，檢討資源分配

一動不如一靜？

「最不感興趣的科目？當然是體育科！我的球技那麼差，常常在同學面前出醜。而且，

運動表現出色對我有甚麼好處？學校裡運動表現優秀的女生都是“男人婆”一族。」

民政事務局於2002年7月就體育發展政策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對婦女接觸體

育活動的情況亦表示關注，並指出須要進行更多研究和釐定標準，以便挑選在本港

推行和推廣的體育活動。委員會建議政府蒐集按性別編整的數據，藉以調查婦女參

與體育運動的趨勢；瞭解婦女對體育活動的喜好，以及就男女兩性參與的體育運動

探討相關的資源分配。

為了培養和維持年輕女性對體育運動的興趣，推動她們參與體育活動，我們建議前

教育署參與建設有利於體育發展的環境。設計學校的體育設施和體育科目時應顧及

女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例如發育時期面對的問題），並在體育科目加入情緒發展

及品格培養的元素（例如培養團隊精神而非只着重勝負的結果）。為了鼓勵女性參

與體育活動，委員建議政府研究給予單親家庭和綜援受助人優惠，以及因應婦女的

需要改善體育設施（例如提供家庭更衣室）。

長遠而言，委員促請政府考慮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兩性比例；增加婦女參與體育發展

決策的機會，以及在體育科學和研究等範疇與內地的有關組織合作。

宏觀人口角度，譜寫美好藍圖

理想與現實

「我不希望埋沒自己的能力，更不想與社會脫節。可是兩個兒子還需要我的照顧，

如果香港也像外國一樣樂於接受家居工作的概念，我也許不會浪費所學。」

委員會注意到中港兩地的人口流動頻密和這種現象對家庭（例如居所及教育方面）

帶來的影響，故建議政府制訂一套有助長遠規劃和協調的「人口政策」。在人口政

策專責小組發表報告書後，委員會於2003年5月就報告書的內容與政府進行討論。

我們認為政府應為本港社會的發展前景，以及在各個範疇為人口質素制訂藍圖。有

關當局在制訂人口政策時應考慮性別的角度；同時應編製性別分類數據，協助分析

和確定兩性的特點，並瞭解各項社會及經濟狀況如何因應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情況而

有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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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增長和老化方面，我們對現時的環境能否長遠配合人口增長，以及將來是否

須要維持現時的勞動人口水平存疑。我們明白科技進步會提高生產力，因而減少將

來對勞動人口的需求。此外，當局應考慮本港居民居住在內地的配偶的生育率。委

員會建議政府充分利用本港現有的人力資源，而非輸入技術及優才；考慮提高本港

人口質素和延遲退休年齡；推廣兼職工作、方便婦女照顧家庭的工作安排和「家居

辦公室」的概念，鼓勵更多女性投入勞動巿場。

我們亦建議不應限制輸入外地家庭傭工的數目，因為她們有助眾多婦女（特別是教

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在生育政策方面，委員建議政府考慮推出措

施，使婦女於生育後得以保留原職，或用數年時間照顧孩子，然後重投勞動巿場。

反省角色定型，摒棄歧視偏見

女人的死穴？

「說真的，哪個女人喜歡被稱為“肥師奶”？只須三十天便可讓我形象大變身，重拾

自信？聽起來很是吸引！」

委員會把公眾教育定為須優先處理的工作之一，期望進一步提高大眾對性別問題的

觸覺和意識，最終能消除性別定型觀念和性別成見。我們關注傳媒對女性形像的描

述具誤導成份或帶負面訊息，也發現傳媒製作的節目、廣告或新聞報道內容經常以

偏頗或帶有歧視的手法描繪女性。

當本地一份周刊於2002年10月刊登一幀女藝人據稱被迫拍下的裸照，委員會向傳

媒發表聲明，同時向香港報業評議會和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投訴，譴責該周刊處

理有關事件的手法，指刊登該照片不但傷害及侮辱受害人，更嚴重踐踏女性尊嚴。

委員會相信有關當局應採取策略性及有系統的方式，處理傳媒報道對兩性（無論對

男性或女性而言）存在偏見、具侮辱性成份或損害婦女尊嚴的訊息。委員會於2003

年12月初舉辦了一個名為「傳媒性別觀點面面觀」的研討會，討論處理這個問題的

需要和可行的改善方法，共有 50位社會人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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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參與全城抗炎運動

攜手抗炎的日子

「不知道疫症會在何時消退︙但這個不幸的事件似乎令我們的社會更加團結，無論是

醫護人員，還是普通市民，我們都要謹守崗位，做好本份。」

本港於2003年3月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期間，委員會呼籲全港婦女互助互

勉，對抗疫情。我們呼籲婦女加倍努力，保持家居及公眾環境清潔，並積極參與由

社區志願團體舉辦的抗炎活動（例如清潔運動，或關懷和支援醫護人員或非典型肺

炎病人及其家庭的活動）。

在宪生署的協助下，委員會編製了《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答問補充資料》及《給

婦女作為家庭照顧者的提示》，教導婦女如何預防疫症擴散和減低在日常生活中受

感染，同時為婦女組織及服務機構提供電話查詢熱線，以及網上學習和家課輔導網

址的有關資料。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報告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公約為“對婦女的歧視”訂下一個通用的定義，並在政治、法律、工作、教育、醫

療服務、商業活動和家庭關係等各範疇內，確立保障婦女權利的規定。

政府在草擬《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報告期間，曾多次邀請婦女事務委

員會就報告的預備工作發表意見。我們就報告內容和表達方式提出多項建議，例

如有關報告應載述非政府機構在婦女事務方面的工作、海外家庭傭工和殘疾婦女

的經濟活動地位、農村婦女的權利，以及婦女租住公共房屋的情況等。有關當局

已適當地採納這些建議，而該報告亦已呈交中央人民政府，併入中國的國家報告

之內。
游說倡導

消除漠視


